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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等出具之證明文件、5. 其建材確為民

國 58 年 5 月 27 日以前始可取得，並取得

建築公會等之認證或經該處派員查證屬實

者、6. 出具曾於民國 58 年 5 月 27 日以

前領取與目前地址完全相同之信件者，以

郵戳為憑、7. 經航空照片判釋可為認證者

等文件之一。

濫建占用戶若在 58 年 5 月 27 日以

後到 85 年期間，在國有林地占用 10 年以

上，願意配合拆除及廢耕，能申請救助金

，每公頃 20 萬元，超過 1 公頃者增加 5 

萬元，最高以 3 公頃 30 萬元為限，不足

公頃數者按照比例核發。羅東林管處台北

工作站洽詢電話：02-3343-7641‧張金輝

先生。

羅東林區管理處管理的國有林地涵蓋

台北市、基隆市及台北縣 (淡水、三芝、石

門、金山、萬里、汐止、瑞芳、雙溪、平

溪、貢寮、部分坪林及新店地區、石碇、

深坑等)、宜蘭縣及花蓮縣地區，民眾如在

民國 58 年 5 月 27 日以前，已在該林地

栽植或闢建等，可在規定期間內，攜帶舉

證文件，申請辦理承租契約。

舉證文件係指：(一) 可清楚判釋認定

具早期占用事實之第一版航空照片(請逕向

本局農林航空測量所洽購)；(二) 或提送：

1. 戶籍證明文件、2. 稅籍證明文件、3. 水

、電費收據或水廠、電力公司裝設水電證

明文件、4. 當地縣市政府建管單位、鄉鎮

市公所或其他政府機關、部隊、公營事業

國有林地濫墾占用受理補辦訂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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